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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共抓长江大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三峡集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开展长江大保护的骨干力量。 

2、公司依托已有专业技术管理力量，提供专业技术、管理和人才的支持和

服务，为长江大保护提供全面支持。 

3、公司目前在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共有 50 余个 PPP 项目，公司与三峡集团

的合作，能有效推动、整合上述项目的良好运行。 

4、公司将积极发挥在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业危废处置等生态修复领域的技

术、管理、品牌优势，采取多种形式与央企、国企进行新老项目的合作，为公司

未来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一、协议签署的概况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中国

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集团”）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签订了

《共抓长江大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现将有关内容公

告如下： 

1、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营业场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雷鸣山 

成立日期：1993 年 9 月 18 日 



经营范围：三峡工程建设和经营管理；住宿经营的管理；长江中上游水资源

开发；水利水电技术服务；水利水电工程所需物资、设备的销售（国家有专营专

项规定的除外）；与上述业务有关的咨询服务；经营或代理公司所属企业自产产

品（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16 种出口商品除外）的出口业务；经营或代理公

司及所属企业生产所需设备和材料（国家指定公司经营的 12 种进口商品除外）

的进口业务；经营或代理技术进出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来料

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及易货贸易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三峡集团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围绕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

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共抓长江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平等自愿、

互惠互利、共同促进和力争双赢的前提下，三峡集团与本公司决定开展多层次、

多渠道、多模式的合作，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基于公司在生态环保、绿色产业运营方面的多年实践，双方将发挥各

自优势、通过多种合作模式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产业经济运营合作。在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前提下，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开展项目合作。 

（3）为深化合作、突出“共抓”，公司加入三峡集团牵头组建的长江生态环

保产业联盟，履行相应义务、享有相应权利，共同推进形成各方合力共抓长江大

保护的格局。 

（4）公司依托已有专业技术管理力量，将积极为三峡集团长江大保护在流

域水资源保护、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国储林保护和利用、小流域综合治理、农村

农业污染防治等方面提供专业技术、管理和人才的支持和服务。 

二、协议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1、三峡集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开展长江大保护的骨干力量。 

2、公司依托已有专业技术管理力量，提供专业技术、管理和人才的支持和

服务，为长江大保护提供全面支持。 



3、公司目前在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共有 50 余个 PPP 项目，公司与三峡集团

的合作，并加入长江生态环保产业联盟，能有效推动、整合上述项目的良好运行。 

4、公司将积极发挥在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业危废处置等生态修复领域的技

术、管理、品牌优势，采取多种形式与央企、国企进行新老项目的合作，为公司

未来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三、风险提示 

本协议作为双方未来友好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双方将根据具体项目情况，商

定具体合作模式，另行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双方在项目上的权利义务和工作范围

以具体项目协议为准。 

四、备查文件 

《共抓长江大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